


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对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的
补充说明
一、2017年部门预算中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三、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迪庆州本级2017年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的处理决定》（云财监[2018]51号）、《迪庆州财政局关于2017年度州本级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的处理决定》（迪财监[2018]11号）及问题清单的相关要求，对我局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不全面的问题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2017年部门预算中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1、2017年预算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为27.76万元。（其中：办公经费4万元、水费1.5万元、差旅费3万元、邮电费1.5万元、会议费1.5万元、培训费0.5万元、公务招待费3万元、工会经费5.76万元、福利费1.5万元、公务用车0.5万元、劳务费1万元、电费3万元等）
2、工资福利支出382.96万元（其中：基本工资76.41万元、津贴补贴211.56万元、奖金6.37万元、自治州津贴33.6万元、社会保障费的养老金及失业金55.02万元）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本单位无政府采购预算，所以未作对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进行说明。
三、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部门预算：是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预算等内容。
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各部门要根据国家现有的经费政策和规定测算本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要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分别轻重缓急测算每一级科目支出需求。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人员经费预算应按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的人员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标准测算。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小型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业务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现有的公共资源情况和业务工作性质，按照财政部核定的公用经费单项定额标准和调整系数测算、编制。
项目预算的编制：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中的大型修缮费、购置费等；列入部门预算中的国家专门设立的事业发展项目支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等建设性专项支出。部门申报项目时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对提出的项目从技术、财务、成本费用、组织机构、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列入项目备选库，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事业发展需要和国家财力可能统筹安排。
以上内容已于2017年11月13日在迪庆州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及迪庆州财政局“其他部门预决算公开专栏”中以“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部门预决算补充公开（二）”进行了补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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